
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概算审批（调整）程序流程图

应急决策：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项目可以采取应急决策的方式。





已通过县政府审定的年度投资计划中包含的项目可不再报县投决会审定





超概算10%以内，或超概算10%但超概额度在200万元以内





政府直接投资200万元（含）以上或政府配套200万元（含）及以上





项目单位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





相应初步设计批复部门同步将概算报发改部门





超概算额度10%及以上且额度在200万元以上的





超概算50%及以上或超概算1000万元以上的





确需调整概算的，由相应项目主管部门按要求提交申报资料，由发改组织评审后提出初步意见。（其中需要财政追加资金安排的，应征求财政部门意见）








发改部门根据审计意见及对超概责任的处理意见提出初审意见（其中需要财政追加资金安排的，应征求财政部门意见）





对于使用预备费可以解决的不予调整





根据实际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发改部门根据审计结论报相关部门，划清超概责任，严格追责问责





确需调整概算的





项目单位向原概算批复部门申请调整概算





相应初步设计批复部门召集发改、财政等部门参与审查核定后，与项目初步设计一并审批项目概算





项目单位将初步设计及概算报相应初步设计批复部门





项目概算


审批（调整）





县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初审意见，按程序报分管县领导同意





项目建设单位将开展初步前期论证的情况报县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查





项目单位就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规模等开展初步前期工作





项目决策





上报县投决会审议决策





主管部门将规划文本，编制说明，意见采纳情况汇总整理，于每年第四季度报发改汇总后，由发改商财政等部门制定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听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征求意见等





专项建设规划或年度投资计划，由主管部门牵头编制





专项建设规划或年度投资计划审定









